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監宣字第519號

聲  請  人  丙○○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朱育辰律師

關  係  人  宜蘭縣政府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姿妙    址同上

關  係  人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八德殘障教養院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呂新民    址同上

上列聲請人聲請監護宣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宣告丙○○（女，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

00000號）為受監護宣告之人。

選定宜蘭縣政府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丙○○之監護人。

指定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八德殘障教養院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

人。

聲請費用由受監護宣告之人丙○○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

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法院得因本

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

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為監護之宣

告」、「受監護宣告之人應置監護人」、「法院為監護之宣

告時，應依職權就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

事實之其他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

選定一人或數人為監護人，並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

人。法院為前項選定及指定前，得命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

構進行訪視，提出調查報告及建議。監護之聲請人或利害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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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人亦得提出相關資料或證據，供法院斟酌」、「法院選定

監護人時，應依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最佳利益，優先考量受監

護宣告之人之意見，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一、

受監護宣告之人之身心狀態與生活及財產狀況。二、受監護

宣告之人與其配偶、子女或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

況。三、監護人之職業、經歷、意見及其與受監護宣告之人

之利害關係。四、法人為監護人時，其事業之種類與內容，

法人及其代表人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民法第14

條第1項、第1110條、第1111條、第1111條之1分別定有明

文。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近期因非特定精神疾病住院治療46

天，日常生活中已有不能為意思表示、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

識意思表示效果之情形。又聲請人無配偶、子女，父母早

逝，僅有胞姐甲○○、胞弟乙○○2名親屬，但甲○○結婚

後對聲請人幾乎未曾聞問，乙○○則為低收入戶，且需獨自

撫養3名未成年子女，又因與他人發生車禍而需負賠償責

任，難以負擔對聲請人之照顧責任，均非適任之監護人人

選。為此，爰依民法第1110條、第1111條及第1111條之1規

定，聲請准予對聲請人為監護宣告，並聲請指定由聲請人戶

籍所在之主管機關即關係人宜蘭縣政府擔任監護人，暨指定

聲請人長期入住之機構即關係人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八德殘

障教養院（下稱八德教養院）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

語。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之上揭事實，業據提出戶籍謄本、親屬系

統表、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診斷證明書、中華民國身心障

礙證明等件為證，並經本院調閱聲請人之親屬戶籍謄本附卷

供參。又經本院前往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下稱長庚醫院）勘驗相對人之精神狀況，於鑑定人沈信衡

醫師面前點呼並詢問相對人年籍資料，相對人均無回應（見

本院卷第35頁背面至第36頁）。而鑑定人所屬鑑定機關長庚

醫院提出鑑定報告記載略以：「生活狀況及現在身心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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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檢查結果）：身體與精神狀態：意識：清醒。定向感：

無法評估。外觀：坐於輪椅，裝扮樸素。態度：疏離，無眼

神對視。情緒：淡漠。行為：無法配合指令動作。言語：無

言語。思考：無法評估。覺知：無法評估。檢驗或檢查結

果：無。日常生活狀況：㈠日常生活自理情形：目前可短距

離行走但易跌倒，可用湯匙進食，但常不咀嚼直接吞入，如

廁需提醒及引導，洗澡需他人完全協助。㈡經濟活動能力：

自幼無經濟活動能力。㈢社會性活動力：自幼無社交能力。

㈣交通事務能力：自幼無交通事務能力。㈤健康照護能力：

被動配合教養院安排。㈥其他：無。鑑定結果：精神障礙或

其他心智缺陷之有無：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智能不

足、自閉症。障礙程度－為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

之能力：完全不能。預後及回復之可能性：推測其回復之可

能性低。結論：個案之精神科臨床診斷為『智能不足、自閉

症』。目前認知功能有明顯障礙，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

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推測其回復之可能

性低」等語，有長庚醫院於民國113年8月23日以長庚院林字

第1130650769號函所附之精神鑑定報告書在卷可稽（見本院

卷第42頁背面）。審酌聲請人因智能不足，且為自閉症患

者，已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

示之效果，是聲請人向本院聲請對其為監護宣告，核無不

合，應予准許。

四、次查，就本件適宜由何人擔任監護人及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

冊之人部分：

　㈠依卷附戶籍謄本顯示，聲請人設籍於宜蘭縣，未婚、無子

女，父母早於72年間先後過世，僅有甲○○、乙○○2名手

足。為確認甲○○、乙○○是否為適任之監護人，或有無其

他親屬適合擔任監護人，本院囑請本院家事調查官進行調

查，經本院家事調查官實地訪視甲○○、乙○○、聲請人及

關係人八德教養院之社工、照服員，於113年10月30日以113

年度家查字第119號調查報告回復略以：「本件聲請人即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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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監護宣告人丙○○，父母已過世，雖有手足甲○○、乙○

○，惟姊姊甲○○已婚，配偶健康虧損，需承擔照顧配偶扶

養家庭之責任，且自身身心狀況不佳，長年至精神科就醫服

用相關藥物，弟弟乙○○單親扶養三名子女為列冊低收入

戶，自身有債務問題和子女照顧需張羅，且手足兩人皆無意

願擔任監護人，從多年未探視亦未主動聯繫可窺知，據此評

估甲○○和乙○○皆不適宜擔任聲請人之監護人。又有無其

他可擔任之親屬？甲○○和乙○○皆表示沒有親屬願意擔任

監護人，甲○○陳述父母過世多年，與父母兩邊的親戚幾乎

沒有聯繫，目前父親的哥哥(阿伯)已過世，他生三個兒子

(堂哥)其中兩位堂哥已過世只剩小堂哥，小堂哥都沒有聯繫

了，更何況其他親戚，他們更不可能願意擔任丙○○監護

人。據此評估無其他親屬可擔任聲請人之監護人」等語，有

該調查訪視報告附卷供參（見本院卷第49頁背面）。

  ㈡又經本院函詢關係人宜蘭縣政府是否同意擔任聲請人之監護

人，關係人宜蘭縣政府以113年6月20日府社老障字第113010

0860號函表示「旨揭邱君（指聲請人，下同）為本縣縣民，

據第1類中度身心障礙證明、低收入戶資格列冊及領有身障

全日型住宿費用補助1萬7,680元，自80年起入住財團法人台

灣省私立八德殘障教養院迄今。貴庭提供之聲請狀繕本陳明

邱君未婚無子女，且父母早逝，尚存2名手足居住本轄；又

前述之教養機構現仍可使用通訊軟體與邱君之弟邱○烈保持

聯繫及討論照顧醫療事宜，過往邱君居住該機構並無衍生之

差額需由邱君手足支應，評估其手足對邱君尚能提供部分親

屬支持。依民法第1114條及第1115條規定兄弟姊妹相互間互

負扶養義務，建請貴庭交付訪視單位查調相關人等，選定合

適之監護人選，爰此，恕本府歉難同意擔任本案之監護人」

（見本院卷第26頁）。本院另函詢關係人八德教養院，是否

同意擔任本件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關係人八德教養院則

於113年6月18日以八德（建社）字第1130600738號函附表示

有此意願（見本院卷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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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綜合上情，關係人宜蘭縣政府雖以前詞主張應由聲請人手足

中選定監護人，然本院審酌前引家事調查官報告，另參以家

事調查官實地訪查時，關係人八德教養院之社工表示：甲○

○、乙○○均已多年未探視，甲○○未管聲請人之事，乙○

○則只有在需家屬簽名而經社工聯繫時才會被動配合，聲請

人就醫雖因有低收補助可減免醫療費，但若有住院議題時即

會陷入經濟困難，因聲請人無法自理生活，又無家屬可協

助，而有聘請看護需求，但看護費無法減免，甲○○、乙○

○亦無力負擔，以聲請人113年1月18日至同年3月4日住院期

間所生看護費為例，最後是由社工向關係人宜蘭縣政府申請

傷病照顧補助，並向第三人財團法人萬海航運社會福利慈善

事業基金會急難救助處理（見本院卷第49頁），顯見甲○

○、乙○○對聲請人漠不關心，完全無法提供親屬支持，實

非適宜之監護人人選，縱渠等依民法第1114、1115條規定與

聲請人互負扶養義務，然此與渠等是否適任聲請人之監護人

實分屬二事，本院亦查無其他適任之親屬。今聲請人現存之

親屬均不適任監護人，而關係人宜蘭縣政府既係聲請人戶籍

所在地之地方政府，主管其所轄各項社會福利業務，擁有一

定之人力、財力等資源，亦有充分之人力來服務、照顧無依

市民，在職務上亦屬責無旁貸之權責，且實際提供聲請人社

會補助，故由關係人宜蘭縣政府擔任聲請人之監護人，對聲

請人應會有最妥善之照顧，較符合聲請人之最佳利益，爰依

前揭規定選定關係人宜蘭縣政府為聲請人之監護人。至於會

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部分，考量關係人八德教養院為聲請人

目前照護安排及其他事務處理之機構，對聲請人隨身一切財

產等情應有相當明瞭及掌握，且無不適任之原因，復提出願

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之同意書，由其會同開具財產清

冊，衡情當可善盡監督聲請人財產狀況之責，並得保障聲請

人之財產受到妥適處理，是由關係人八德教養院擔任會同開

具財產清冊之人應屬適當，爰依前揭規定，指定關係人八德

教養院為本件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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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又依民法第1113條準用同法第1099條、第1099條之1規定，

監護開始時，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應會同關係人八

德教養院於2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於財產清

冊開具完成並陳報法院前，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僅

得為管理上必要之行為，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羅詩蘋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書記官　古罄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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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監宣字第519號
聲  請  人  丙○○  




代  理  人  朱育辰律師
關  係  人  宜蘭縣政府


法定代理人  林姿妙    址同上
關  係  人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八德殘障教養院


法定代理人  呂新民    址同上
上列聲請人聲請監護宣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宣告丙○○（女，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受監護宣告之人。
選定宜蘭縣政府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丙○○之監護人。
指定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八德殘障教養院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聲請費用由受監護宣告之人丙○○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為監護之宣告」、「受監護宣告之人應置監護人」、「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時，應依職權就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一人或數人為監護人，並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法院為前項選定及指定前，得命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進行訪視，提出調查報告及建議。監護之聲請人或利害關係人亦得提出相關資料或證據，供法院斟酌」、「法院選定監護人時，應依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最佳利益，優先考量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意見，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一、受監護宣告之人之身心狀態與生活及財產狀況。二、受監護宣告之人與其配偶、子女或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況。三、監護人之職業、經歷、意見及其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四、法人為監護人時，其事業之種類與內容，法人及其代表人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民法第14條第1項、第1110條、第1111條、第1111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近期因非特定精神疾病住院治療46天，日常生活中已有不能為意思表示、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意思表示效果之情形。又聲請人無配偶、子女，父母早逝，僅有胞姐甲○○、胞弟乙○○2名親屬，但甲○○結婚後對聲請人幾乎未曾聞問，乙○○則為低收入戶，且需獨自撫養3名未成年子女，又因與他人發生車禍而需負賠償責任，難以負擔對聲請人之照顧責任，均非適任之監護人人選。為此，爰依民法第1110條、第1111條及第1111條之1規定，聲請准予對聲請人為監護宣告，並聲請指定由聲請人戶籍所在之主管機關即關係人宜蘭縣政府擔任監護人，暨指定聲請人長期入住之機構即關係人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八德殘障教養院（下稱八德教養院）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之上揭事實，業據提出戶籍謄本、親屬系統表、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診斷證明書、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等件為證，並經本院調閱聲請人之親屬戶籍謄本附卷供參。又經本院前往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下稱長庚醫院）勘驗相對人之精神狀況，於鑑定人沈信衡醫師面前點呼並詢問相對人年籍資料，相對人均無回應（見本院卷第35頁背面至第36頁）。而鑑定人所屬鑑定機關長庚醫院提出鑑定報告記載略以：「生活狀況及現在身心狀態（含檢查結果）：身體與精神狀態：意識：清醒。定向感：無法評估。外觀：坐於輪椅，裝扮樸素。態度：疏離，無眼神對視。情緒：淡漠。行為：無法配合指令動作。言語：無言語。思考：無法評估。覺知：無法評估。檢驗或檢查結果：無。日常生活狀況：㈠日常生活自理情形：目前可短距離行走但易跌倒，可用湯匙進食，但常不咀嚼直接吞入，如廁需提醒及引導，洗澡需他人完全協助。㈡經濟活動能力：自幼無經濟活動能力。㈢社會性活動力：自幼無社交能力。㈣交通事務能力：自幼無交通事務能力。㈤健康照護能力：被動配合教養院安排。㈥其他：無。鑑定結果：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有無：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智能不足、自閉症。障礙程度－為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完全不能。預後及回復之可能性：推測其回復之可能性低。結論：個案之精神科臨床診斷為『智能不足、自閉症』。目前認知功能有明顯障礙，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推測其回復之可能性低」等語，有長庚醫院於民國113年8月23日以長庚院林字第1130650769號函所附之精神鑑定報告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2頁背面）。審酌聲請人因智能不足，且為自閉症患者，已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是聲請人向本院聲請對其為監護宣告，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次查，就本件適宜由何人擔任監護人及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冊之人部分：
　㈠依卷附戶籍謄本顯示，聲請人設籍於宜蘭縣，未婚、無子女，父母早於72年間先後過世，僅有甲○○、乙○○2名手足。為確認甲○○、乙○○是否為適任之監護人，或有無其他親屬適合擔任監護人，本院囑請本院家事調查官進行調查，經本院家事調查官實地訪視甲○○、乙○○、聲請人及關係人八德教養院之社工、照服員，於113年10月30日以113年度家查字第119號調查報告回復略以：「本件聲請人即應受監護宣告人丙○○，父母已過世，雖有手足甲○○、乙○○，惟姊姊甲○○已婚，配偶健康虧損，需承擔照顧配偶扶養家庭之責任，且自身身心狀況不佳，長年至精神科就醫服用相關藥物，弟弟乙○○單親扶養三名子女為列冊低收入戶，自身有債務問題和子女照顧需張羅，且手足兩人皆無意願擔任監護人，從多年未探視亦未主動聯繫可窺知，據此評估甲○○和乙○○皆不適宜擔任聲請人之監護人。又有無其他可擔任之親屬？甲○○和乙○○皆表示沒有親屬願意擔任監護人，甲○○陳述父母過世多年，與父母兩邊的親戚幾乎沒有聯繫，目前父親的哥哥(阿伯)已過世，他生三個兒子(堂哥)其中兩位堂哥已過世只剩小堂哥，小堂哥都沒有聯繫了，更何況其他親戚，他們更不可能願意擔任丙○○監護人。據此評估無其他親屬可擔任聲請人之監護人」等語，有該調查訪視報告附卷供參（見本院卷第49頁背面）。
  ㈡又經本院函詢關係人宜蘭縣政府是否同意擔任聲請人之監護人，關係人宜蘭縣政府以113年6月20日府社老障字第1130100860號函表示「旨揭邱君（指聲請人，下同）為本縣縣民，據第1類中度身心障礙證明、低收入戶資格列冊及領有身障全日型住宿費用補助1萬7,680元，自80年起入住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八德殘障教養院迄今。貴庭提供之聲請狀繕本陳明邱君未婚無子女，且父母早逝，尚存2名手足居住本轄；又前述之教養機構現仍可使用通訊軟體與邱君之弟邱○烈保持聯繫及討論照顧醫療事宜，過往邱君居住該機構並無衍生之差額需由邱君手足支應，評估其手足對邱君尚能提供部分親屬支持。依民法第1114條及第1115條規定兄弟姊妹相互間互負扶養義務，建請貴庭交付訪視單位查調相關人等，選定合適之監護人選，爰此，恕本府歉難同意擔任本案之監護人」（見本院卷第26頁）。本院另函詢關係人八德教養院，是否同意擔任本件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關係人八德教養院則於113年6月18日以八德（建社）字第1130600738號函附表示有此意願（見本院卷第24頁）。
　㈢綜合上情，關係人宜蘭縣政府雖以前詞主張應由聲請人手足中選定監護人，然本院審酌前引家事調查官報告，另參以家事調查官實地訪查時，關係人八德教養院之社工表示：甲○○、乙○○均已多年未探視，甲○○未管聲請人之事，乙○○則只有在需家屬簽名而經社工聯繫時才會被動配合，聲請人就醫雖因有低收補助可減免醫療費，但若有住院議題時即會陷入經濟困難，因聲請人無法自理生活，又無家屬可協助，而有聘請看護需求，但看護費無法減免，甲○○、乙○○亦無力負擔，以聲請人113年1月18日至同年3月4日住院期間所生看護費為例，最後是由社工向關係人宜蘭縣政府申請傷病照顧補助，並向第三人財團法人萬海航運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急難救助處理（見本院卷第49頁），顯見甲○○、乙○○對聲請人漠不關心，完全無法提供親屬支持，實非適宜之監護人人選，縱渠等依民法第1114、1115條規定與聲請人互負扶養義務，然此與渠等是否適任聲請人之監護人實分屬二事，本院亦查無其他適任之親屬。今聲請人現存之親屬均不適任監護人，而關係人宜蘭縣政府既係聲請人戶籍所在地之地方政府，主管其所轄各項社會福利業務，擁有一定之人力、財力等資源，亦有充分之人力來服務、照顧無依市民，在職務上亦屬責無旁貸之權責，且實際提供聲請人社會補助，故由關係人宜蘭縣政府擔任聲請人之監護人，對聲請人應會有最妥善之照顧，較符合聲請人之最佳利益，爰依前揭規定選定關係人宜蘭縣政府為聲請人之監護人。至於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部分，考量關係人八德教養院為聲請人目前照護安排及其他事務處理之機構，對聲請人隨身一切財產等情應有相當明瞭及掌握，且無不適任之原因，復提出願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之同意書，由其會同開具財產清冊，衡情當可善盡監督聲請人財產狀況之責，並得保障聲請人之財產受到妥適處理，是由關係人八德教養院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應屬適當，爰依前揭規定，指定關係人八德教養院為本件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五、又依民法第1113條準用同法第1099條、第1099條之1規定，監護開始時，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應會同關係人八德教養院於2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於財產清冊開具完成並陳報法院前，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僅得為管理上必要之行為，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羅詩蘋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書記官　古罄瑄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監宣字第519號
聲  請  人  丙○○  


代  理  人  朱育辰律師
關  係  人  宜蘭縣政府

法定代理人  林姿妙    址同上
關  係  人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八德殘障教養院

法定代理人  呂新民    址同上
上列聲請人聲請監護宣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宣告丙○○（女，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
000號）為受監護宣告之人。
選定宜蘭縣政府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丙○○之監護人。
指定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八德殘障教養院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
人。
聲請費用由受監護宣告之人丙○○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
    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法院得因本
    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
    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為監護之宣
    告」、「受監護宣告之人應置監護人」、「法院為監護之宣
    告時，應依職權就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
    事實之其他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
    選定一人或數人為監護人，並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
    人。法院為前項選定及指定前，得命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
    構進行訪視，提出調查報告及建議。監護之聲請人或利害關
    係人亦得提出相關資料或證據，供法院斟酌」、「法院選定
    監護人時，應依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最佳利益，優先考量受監
    護宣告之人之意見，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一、
    受監護宣告之人之身心狀態與生活及財產狀況。二、受監護
    宣告之人與其配偶、子女或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況
    。三、監護人之職業、經歷、意見及其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
    利害關係。四、法人為監護人時，其事業之種類與內容，法
    人及其代表人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民法第14條
    第1項、第1110條、第1111條、第1111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近期因非特定精神疾病住院治療46天
    ，日常生活中已有不能為意思表示、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
    意思表示效果之情形。又聲請人無配偶、子女，父母早逝，
    僅有胞姐甲○○、胞弟乙○○2名親屬，但甲○○結婚後對聲請人
    幾乎未曾聞問，乙○○則為低收入戶，且需獨自撫養3名未成
    年子女，又因與他人發生車禍而需負賠償責任，難以負擔對
    聲請人之照顧責任，均非適任之監護人人選。為此，爰依民
    法第1110條、第1111條及第1111條之1規定，聲請准予對聲
    請人為監護宣告，並聲請指定由聲請人戶籍所在之主管機關
    即關係人宜蘭縣政府擔任監護人，暨指定聲請人長期入住之
    機構即關係人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八德殘障教養院（下稱八
    德教養院）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之上揭事實，業據提出戶籍謄本、親屬系
    統表、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診斷證明書、中華民國身心障
    礙證明等件為證，並經本院調閱聲請人之親屬戶籍謄本附卷
    供參。又經本院前往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下稱長庚醫院）勘驗相對人之精神狀況，於鑑定人沈信衡醫
    師面前點呼並詢問相對人年籍資料，相對人均無回應（見本
    院卷第35頁背面至第36頁）。而鑑定人所屬鑑定機關長庚醫
    院提出鑑定報告記載略以：「生活狀況及現在身心狀態（含
    檢查結果）：身體與精神狀態：意識：清醒。定向感：無法
    評估。外觀：坐於輪椅，裝扮樸素。態度：疏離，無眼神對
    視。情緒：淡漠。行為：無法配合指令動作。言語：無言語
    。思考：無法評估。覺知：無法評估。檢驗或檢查結果：無
    。日常生活狀況：㈠日常生活自理情形：目前可短距離行走
    但易跌倒，可用湯匙進食，但常不咀嚼直接吞入，如廁需提
    醒及引導，洗澡需他人完全協助。㈡經濟活動能力：自幼無
    經濟活動能力。㈢社會性活動力：自幼無社交能力。㈣交通事
    務能力：自幼無交通事務能力。㈤健康照護能力：被動配合
    教養院安排。㈥其他：無。鑑定結果：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
    缺陷之有無：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智能不足、自閉
    症。障礙程度－為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
    完全不能。預後及回復之可能性：推測其回復之可能性低。
    結論：個案之精神科臨床診斷為『智能不足、自閉症』。目前
    認知功能有明顯障礙，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
    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推測其回復之可能性低」等語
    ，有長庚醫院於民國113年8月23日以長庚院林字第11306507
    69號函所附之精神鑑定報告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2頁背
    面）。審酌聲請人因智能不足，且為自閉症患者，已致不能
    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是
    聲請人向本院聲請對其為監護宣告，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次查，就本件適宜由何人擔任監護人及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
    冊之人部分：
　㈠依卷附戶籍謄本顯示，聲請人設籍於宜蘭縣，未婚、無子女
    ，父母早於72年間先後過世，僅有甲○○、乙○○2名手足。為
    確認甲○○、乙○○是否為適任之監護人，或有無其他親屬適合
    擔任監護人，本院囑請本院家事調查官進行調查，經本院家
    事調查官實地訪視甲○○、乙○○、聲請人及關係人八德教養院
    之社工、照服員，於113年10月30日以113年度家查字第119
    號調查報告回復略以：「本件聲請人即應受監護宣告人丙○○
    ，父母已過世，雖有手足甲○○、乙○○，惟姊姊甲○○已婚，配
    偶健康虧損，需承擔照顧配偶扶養家庭之責任，且自身身心
    狀況不佳，長年至精神科就醫服用相關藥物，弟弟乙○○單親
    扶養三名子女為列冊低收入戶，自身有債務問題和子女照顧
    需張羅，且手足兩人皆無意願擔任監護人，從多年未探視亦
    未主動聯繫可窺知，據此評估甲○○和乙○○皆不適宜擔任聲請
    人之監護人。又有無其他可擔任之親屬？甲○○和乙○○皆表示
    沒有親屬願意擔任監護人，甲○○陳述父母過世多年，與父母
    兩邊的親戚幾乎沒有聯繫，目前父親的哥哥(阿伯)已過世，
    他生三個兒子(堂哥)其中兩位堂哥已過世只剩小堂哥，小堂
    哥都沒有聯繫了，更何況其他親戚，他們更不可能願意擔任
    丙○○監護人。據此評估無其他親屬可擔任聲請人之監護人」
    等語，有該調查訪視報告附卷供參（見本院卷第49頁背面）
    。
  ㈡又經本院函詢關係人宜蘭縣政府是否同意擔任聲請人之監護
    人，關係人宜蘭縣政府以113年6月20日府社老障字第113010
    0860號函表示「旨揭邱君（指聲請人，下同）為本縣縣民，
    據第1類中度身心障礙證明、低收入戶資格列冊及領有身障
    全日型住宿費用補助1萬7,680元，自80年起入住財團法人台
    灣省私立八德殘障教養院迄今。貴庭提供之聲請狀繕本陳明
    邱君未婚無子女，且父母早逝，尚存2名手足居住本轄；又
    前述之教養機構現仍可使用通訊軟體與邱君之弟邱○烈保持
    聯繫及討論照顧醫療事宜，過往邱君居住該機構並無衍生之
    差額需由邱君手足支應，評估其手足對邱君尚能提供部分親
    屬支持。依民法第1114條及第1115條規定兄弟姊妹相互間互
    負扶養義務，建請貴庭交付訪視單位查調相關人等，選定合
    適之監護人選，爰此，恕本府歉難同意擔任本案之監護人」
    （見本院卷第26頁）。本院另函詢關係人八德教養院，是否
    同意擔任本件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關係人八德教養院則
    於113年6月18日以八德（建社）字第1130600738號函附表示
    有此意願（見本院卷第24頁）。
　㈢綜合上情，關係人宜蘭縣政府雖以前詞主張應由聲請人手足中選定監護人，然本院審酌前引家事調查官報告，另參以家事調查官實地訪查時，關係人八德教養院之社工表示：甲○○、乙○○均已多年未探視，甲○○未管聲請人之事，乙○○則只有在需家屬簽名而經社工聯繫時才會被動配合，聲請人就醫雖因有低收補助可減免醫療費，但若有住院議題時即會陷入經濟困難，因聲請人無法自理生活，又無家屬可協助，而有聘請看護需求，但看護費無法減免，甲○○、乙○○亦無力負擔，以聲請人113年1月18日至同年3月4日住院期間所生看護費為例，最後是由社工向關係人宜蘭縣政府申請傷病照顧補助，並向第三人財團法人萬海航運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急難救助處理（見本院卷第49頁），顯見甲○○、乙○○對聲請人漠不關心，完全無法提供親屬支持，實非適宜之監護人人選，縱渠等依民法第1114、1115條規定與聲請人互負扶養義務，然此與渠等是否適任聲請人之監護人實分屬二事，本院亦查無其他適任之親屬。今聲請人現存之親屬均不適任監護人，而關係人宜蘭縣政府既係聲請人戶籍所在地之地方政府，主管其所轄各項社會福利業務，擁有一定之人力、財力等資源，亦有充分之人力來服務、照顧無依市民，在職務上亦屬責無旁貸之權責，且實際提供聲請人社會補助，故由關係人宜蘭縣政府擔任聲請人之監護人，對聲請人應會有最妥善之照顧，較符合聲請人之最佳利益，爰依前揭規定選定關係人宜蘭縣政府為聲請人之監護人。至於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部分，考量關係人八德教養院為聲請人目前照護安排及其他事務處理之機構，對聲請人隨身一切財產等情應有相當明瞭及掌握，且無不適任之原因，復提出願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之同意書，由其會同開具財產清冊，衡情當可善盡監督聲請人財產狀況之責，並得保障聲請人之財產受到妥適處理，是由關係人八德教養院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應屬適當，爰依前揭規定，指定關係人八德教養院為本件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五、又依民法第1113條準用同法第1099條、第1099條之1規定，
    監護開始時，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應會同關係人八
    德教養院於2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於財產清
    冊開具完成並陳報法院前，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僅
    得為管理上必要之行為，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羅詩蘋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書記官　古罄瑄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監宣字第519號
聲  請  人  丙○○  


代  理  人  朱育辰律師
關  係  人  宜蘭縣政府

法定代理人  林姿妙    址同上
關  係  人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八德殘障教養院

法定代理人  呂新民    址同上
上列聲請人聲請監護宣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宣告丙○○（女，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受監護宣告之人。
選定宜蘭縣政府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丙○○之監護人。
指定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八德殘障教養院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聲請費用由受監護宣告之人丙○○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為監護之宣告」、「受監護宣告之人應置監護人」、「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時，應依職權就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一人或數人為監護人，並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法院為前項選定及指定前，得命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進行訪視，提出調查報告及建議。監護之聲請人或利害關係人亦得提出相關資料或證據，供法院斟酌」、「法院選定監護人時，應依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最佳利益，優先考量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意見，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一、受監護宣告之人之身心狀態與生活及財產狀況。二、受監護宣告之人與其配偶、子女或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況。三、監護人之職業、經歷、意見及其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四、法人為監護人時，其事業之種類與內容，法人及其代表人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民法第14條第1項、第1110條、第1111條、第1111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近期因非特定精神疾病住院治療46天，日常生活中已有不能為意思表示、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意思表示效果之情形。又聲請人無配偶、子女，父母早逝，僅有胞姐甲○○、胞弟乙○○2名親屬，但甲○○結婚後對聲請人幾乎未曾聞問，乙○○則為低收入戶，且需獨自撫養3名未成年子女，又因與他人發生車禍而需負賠償責任，難以負擔對聲請人之照顧責任，均非適任之監護人人選。為此，爰依民法第1110條、第1111條及第1111條之1規定，聲請准予對聲請人為監護宣告，並聲請指定由聲請人戶籍所在之主管機關即關係人宜蘭縣政府擔任監護人，暨指定聲請人長期入住之機構即關係人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八德殘障教養院（下稱八德教養院）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之上揭事實，業據提出戶籍謄本、親屬系統表、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診斷證明書、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等件為證，並經本院調閱聲請人之親屬戶籍謄本附卷供參。又經本院前往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下稱長庚醫院）勘驗相對人之精神狀況，於鑑定人沈信衡醫師面前點呼並詢問相對人年籍資料，相對人均無回應（見本院卷第35頁背面至第36頁）。而鑑定人所屬鑑定機關長庚醫院提出鑑定報告記載略以：「生活狀況及現在身心狀態（含檢查結果）：身體與精神狀態：意識：清醒。定向感：無法評估。外觀：坐於輪椅，裝扮樸素。態度：疏離，無眼神對視。情緒：淡漠。行為：無法配合指令動作。言語：無言語。思考：無法評估。覺知：無法評估。檢驗或檢查結果：無。日常生活狀況：㈠日常生活自理情形：目前可短距離行走但易跌倒，可用湯匙進食，但常不咀嚼直接吞入，如廁需提醒及引導，洗澡需他人完全協助。㈡經濟活動能力：自幼無經濟活動能力。㈢社會性活動力：自幼無社交能力。㈣交通事務能力：自幼無交通事務能力。㈤健康照護能力：被動配合教養院安排。㈥其他：無。鑑定結果：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有無：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智能不足、自閉症。障礙程度－為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完全不能。預後及回復之可能性：推測其回復之可能性低。結論：個案之精神科臨床診斷為『智能不足、自閉症』。目前認知功能有明顯障礙，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推測其回復之可能性低」等語，有長庚醫院於民國113年8月23日以長庚院林字第1130650769號函所附之精神鑑定報告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2頁背面）。審酌聲請人因智能不足，且為自閉症患者，已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是聲請人向本院聲請對其為監護宣告，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次查，就本件適宜由何人擔任監護人及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冊之人部分：
　㈠依卷附戶籍謄本顯示，聲請人設籍於宜蘭縣，未婚、無子女，父母早於72年間先後過世，僅有甲○○、乙○○2名手足。為確認甲○○、乙○○是否為適任之監護人，或有無其他親屬適合擔任監護人，本院囑請本院家事調查官進行調查，經本院家事調查官實地訪視甲○○、乙○○、聲請人及關係人八德教養院之社工、照服員，於113年10月30日以113年度家查字第119號調查報告回復略以：「本件聲請人即應受監護宣告人丙○○，父母已過世，雖有手足甲○○、乙○○，惟姊姊甲○○已婚，配偶健康虧損，需承擔照顧配偶扶養家庭之責任，且自身身心狀況不佳，長年至精神科就醫服用相關藥物，弟弟乙○○單親扶養三名子女為列冊低收入戶，自身有債務問題和子女照顧需張羅，且手足兩人皆無意願擔任監護人，從多年未探視亦未主動聯繫可窺知，據此評估甲○○和乙○○皆不適宜擔任聲請人之監護人。又有無其他可擔任之親屬？甲○○和乙○○皆表示沒有親屬願意擔任監護人，甲○○陳述父母過世多年，與父母兩邊的親戚幾乎沒有聯繫，目前父親的哥哥(阿伯)已過世，他生三個兒子(堂哥)其中兩位堂哥已過世只剩小堂哥，小堂哥都沒有聯繫了，更何況其他親戚，他們更不可能願意擔任丙○○監護人。據此評估無其他親屬可擔任聲請人之監護人」等語，有該調查訪視報告附卷供參（見本院卷第49頁背面）。
  ㈡又經本院函詢關係人宜蘭縣政府是否同意擔任聲請人之監護人，關係人宜蘭縣政府以113年6月20日府社老障字第1130100860號函表示「旨揭邱君（指聲請人，下同）為本縣縣民，據第1類中度身心障礙證明、低收入戶資格列冊及領有身障全日型住宿費用補助1萬7,680元，自80年起入住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八德殘障教養院迄今。貴庭提供之聲請狀繕本陳明邱君未婚無子女，且父母早逝，尚存2名手足居住本轄；又前述之教養機構現仍可使用通訊軟體與邱君之弟邱○烈保持聯繫及討論照顧醫療事宜，過往邱君居住該機構並無衍生之差額需由邱君手足支應，評估其手足對邱君尚能提供部分親屬支持。依民法第1114條及第1115條規定兄弟姊妹相互間互負扶養義務，建請貴庭交付訪視單位查調相關人等，選定合適之監護人選，爰此，恕本府歉難同意擔任本案之監護人」（見本院卷第26頁）。本院另函詢關係人八德教養院，是否同意擔任本件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關係人八德教養院則於113年6月18日以八德（建社）字第1130600738號函附表示有此意願（見本院卷第24頁）。
　㈢綜合上情，關係人宜蘭縣政府雖以前詞主張應由聲請人手足中選定監護人，然本院審酌前引家事調查官報告，另參以家事調查官實地訪查時，關係人八德教養院之社工表示：甲○○、乙○○均已多年未探視，甲○○未管聲請人之事，乙○○則只有在需家屬簽名而經社工聯繫時才會被動配合，聲請人就醫雖因有低收補助可減免醫療費，但若有住院議題時即會陷入經濟困難，因聲請人無法自理生活，又無家屬可協助，而有聘請看護需求，但看護費無法減免，甲○○、乙○○亦無力負擔，以聲請人113年1月18日至同年3月4日住院期間所生看護費為例，最後是由社工向關係人宜蘭縣政府申請傷病照顧補助，並向第三人財團法人萬海航運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急難救助處理（見本院卷第49頁），顯見甲○○、乙○○對聲請人漠不關心，完全無法提供親屬支持，實非適宜之監護人人選，縱渠等依民法第1114、1115條規定與聲請人互負扶養義務，然此與渠等是否適任聲請人之監護人實分屬二事，本院亦查無其他適任之親屬。今聲請人現存之親屬均不適任監護人，而關係人宜蘭縣政府既係聲請人戶籍所在地之地方政府，主管其所轄各項社會福利業務，擁有一定之人力、財力等資源，亦有充分之人力來服務、照顧無依市民，在職務上亦屬責無旁貸之權責，且實際提供聲請人社會補助，故由關係人宜蘭縣政府擔任聲請人之監護人，對聲請人應會有最妥善之照顧，較符合聲請人之最佳利益，爰依前揭規定選定關係人宜蘭縣政府為聲請人之監護人。至於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部分，考量關係人八德教養院為聲請人目前照護安排及其他事務處理之機構，對聲請人隨身一切財產等情應有相當明瞭及掌握，且無不適任之原因，復提出願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之同意書，由其會同開具財產清冊，衡情當可善盡監督聲請人財產狀況之責，並得保障聲請人之財產受到妥適處理，是由關係人八德教養院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應屬適當，爰依前揭規定，指定關係人八德教養院為本件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五、又依民法第1113條準用同法第1099條、第1099條之1規定，監護開始時，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應會同關係人八德教養院於2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於財產清冊開具完成並陳報法院前，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僅得為管理上必要之行為，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羅詩蘋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書記官　古罄瑄


